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00991

公告

計提減值準備－收取上海證券交易所問詢函

本公告乃由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
13.10B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20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對本公司（作為母公
司）及再生資源公司（作為子公司）的長期股權投資及固定資產計提減值準備。除非另有界
定，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019年12月20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於對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計提資
產減值準備相關事項的問詢函》（上證公函[2019]3126號）（「問詢函」），問詢函主要內容如
下：

2019年12月20日，公司提交公告稱，擬對公司（母公司）及下屬子公司再生資源公司的長
期股權投資、固定資產計提減值準備，其中對再生資源公司氧化鋁生產車間部分資產計
提減值準備約人民幣12.58億元，同時公司作為母公司層面計提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約
人民幣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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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事後審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7.1條，現有如下問題需要公司核實
並補充披露：

一、請公司補充披露本次資產減值有關情況：(1)涉及減值的氧化鋁生產車間資產的具體
信息，包括資產具體類別及名稱，轉固或購置時間，資產賬面原值、累計折舊及賬
面價值，本次減值金額、減值原因和後續處置安排等；(2)結合固定資產實際使用情
況，補充說明固定資產減值跡象的出現時點、於本期計提資產減值的原因及合理
性，是否存在前期計提不足的情形；(3)補充披露上述固定資產減值測試的方法及過
程，包括資產組或資產組組合認定、主要參數選取及依據等情況，說明計提金額是
否準確、恰當，是否符合會計準則相關規定。請審計機構、評估機構發表明確意
見。

二、前期，公司於2018年12月6日公告，以零對價受讓上海朵邁環保科技中心（有限合
夥）（「上海朵邁」）所持再生資源公司49%股權並使其成為公司全資子公司，同時對其
開展債務重組等綜合治理方案，停產氧化鋁分廠並補足人民幣27.37億元資本金。請
公司結合前期公告的綜合治理方案內容和本次評估情況，補充說明本次資產減值是
否在前期方案預計範圍內及原因，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一致的情形。

三、前期公司於2019年10月31日公告，以協議方式受讓控股股東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
於呼和浩特熱電公司持有的少數股東股權，交易價格人民幣1,782.03萬元，同時由再
生資源公司吸收合併呼和浩特熱電公司。請公司補充披露：(1)再生資源公司完成上
述交易後，短期內進行大額減值的原因及合理性；(2)前期吸收合併的呼和浩特熱電
公司相關資產是否出現減值跡象，如是，請具體說明情況。

- 2 -



請本公司於2019年12月27日之前，以書面形式回覆上海證券交易所。

承董事會命
姜進明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9年12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陳飛虎、王森、王欣、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張平、金生祥、劉吉
臻*、馮根福*、羅仲偉*、劉熀松*、姜付秀*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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